
臺北市政府 105.09.20.  府訴三字第 105091305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願人因政府採購法事件，不服臺北市立○○高級中學民國 105年 6月 15日北市中崙總字第

10

530635200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77條

　　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

　　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年 4月 2日（88）工程企字第 8804490號函釋：「主旨：茲依

據

　　『政府採購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查核

　　金額、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如說明，並自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起實施......

　　說明：......二、公告金額：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96年 3月 8日工程企字第 09600043690號函釋：「主旨：關於廠商對於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之異議處理結果不服，該廠商是否得依訴願程序辦理疑義......說明：......三、政府

　　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6章納入異議、申訴之救濟程序規定，係基於廠商於招標、審標

　　、決標階段，與機關尚無契約關係，如循民事訴訟程序，難有可提起訴訟之訴因，為維

　　護其權益，並為符合我國擬申請加入之 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規範，而參酌該協定

　　訂定之爭議處理機制。機關對於異議之處理結果，非屬『行政處分』......。」

二、查臺北○○中學（下稱○○高中）為辦理「臺北市 105-108學年度國民中學校務績效指

　　標訪視評鑑系統委託資訊服務」（標案案號： 105-01-0515，下稱系爭標案）招標案，

　　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95萬元，依政府採購法第 49條規定，於民國（下同）105年 5月 18日

於

　　政府電子採購網為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依系爭標案公告內容截止投標時間為

　　105年 5月 24日 17時，開標時間為 105年 5月 25日 13時，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隨即進行

廠商簡



　　報及評審作業，預定決標日為 105年 5月 26日。訴願人參與投標，經評審結果為不合格，

　　訴願人乃以 105年 5月 25日桓管字第 105108號異議書，以系爭標案於 105年 5月 25日

13時辦

　　理開標，○○高中接續辦理評選作業，有違招標文件相關規定，損及其權益為由，向○

　　○高中提出異議。嗣經○○高中以 105年 6月 15日北市中崙總字第 10530635200號函復

訴

　　願人略以：「 ......說明：......二、 ......（一）......有關開標資格審查及評審

　　作業時間資訊並詳列於招標公告〔附加說明〕欄第 1項：『本案 105年 5月 25日下午 13

時 0

　　分辦理開標，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隨即進行廠商簡報及評審作業』；同前項後段敘明：『

　　本案預定決標日： 105年 5月 26日』，並得以推論評審作業時間係於 105年 5月 26日前

1日

　　進行，經評審結果獲得最符合需要之廠商於 5月 26日進行議價作業。（二）......廠商

　　若對於招標文件開標評審作業時間有疑義，得於上述公告疑義期間提出，惟尚未見任何

　　廠商提出疑義。（三）......本案評審會議之時間、地點除公開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外，本案開標資格審查後並當場口頭通知各家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進行抽籤後簡報，貴公

　　司出席開標人員在場確有受通知之事實......。」訴願人不服，於 105年 6月 22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並據○○高中檢卷答辯。

三、經查○○高中 105年 6月 15日北市○○總字第 10530635200號函係就訴願人對於未達公

告

　　金額採購之異議處理所為之函復，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年 3月 8日工程企字第 0

　　9600043690號函釋意旨，政府採購之性質屬私經濟行政，○○高中對於異議之處理結果

　　，非屬行政處分。是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自非法之所

　　許。

四、另訴願人申請暫停採購程序、變更開標結果及重新辦理開標程序，經查系爭招標於 105

　　年 5月 26日已完成議價，宣布決標，原處分機關無從暫停採購程序；且本案既係對非行

　　政處分提起訴願，自無變更開標結果及重新辦理開標程序等問題，併予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　芳　玲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請假

　　　　　　　　　　　　　　　　　　　　　　　　　　　　　　　副局長　林淑華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